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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113年商標申請註冊國籍統計表（以案件計）

國籍 申請註冊件數 百分比 國籍 申請註冊件數 百分比

中華民國 69,386 76.80% 薩摩亞 27 0.03%
中國大陸 5,624 6.23% 奧地利 25 0.03%
日本 3,397 3.76% 土耳其 25 0.03%
美國 2,822 3.12% 波蘭 24 0.03%
南韓 1,919 2.12% 芬蘭 23 0.03%
香港 1,227 1.36% 挪威 21 0.02%
新加坡 810 0.90% 菲律賓 19 0.02%
德國 627 0.69% 俄羅斯聯邦 19 0.02%
法國 544 0.60% 沙烏地阿拉伯 19 0.02%
英國 538 0.60% 巴西 18 0.02%
瑞士 456 0.50% 保加利亞 15 0.02%
義大利 342 0.38% 智利 14 0.02%
開曼群島 255 0.28% 約旦 13 0.01%
英屬維爾京群島 221 0.24% 百慕達 12 0.01%
馬來西亞 200 0.22% 葡萄牙 12 0.01%
荷蘭 174 0.19% 南非 12 0.01%
澳大利亞 164 0.18% 立陶宛 10 0.01%
西班牙 135 0.15% 阿根廷 9 0.01%
瑞典 130 0.14% 摩納哥 9 0.01%
加拿大 126 0.14% 澳門 9 0.01%
愛爾蘭 91 0.10% 墨西哥 9 0.01%
泰國 86 0.10% 英屬安圭拉 8 0.01%
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83 0.09% 捷克 8 0.01%
越南 73 0.08% 北韓 8 0.01%
丹麥 72 0.08% 科威特 7 0.01%
比利時 68 0.08% 哥倫比亞 6 0.01%
紐西蘭 63 0.07% 巴拿馬 6 0.01%
以色列 58 0.06% 伊朗 5 0.01%
印度 53 0.06% 巴拉圭 5 0.01%
印度尼西亞 51 0.06% 斯洛維尼亞 5 0.01%
盧森堡 50 0.06% 其他 64 0.07%
塞席爾 30 0.03%

小計 比例

本國 69,386 76.80%
外國 20,955 23.20%
總計 90,341 100.00%

註：1. 95 年 7 月 13 日起受理商標共有申請，本表國籍統計件數係以案件之申請人國籍個數計算。

　　2.「其他」為件數 5 件以下之合計數。


